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 201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体检、复试与录取工作安排的通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4 年研究生招生复试和录取工作即将开始，根据教育部和学校有关

文件精神，现对我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及相关工作做出如下安排： 

一、 复试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科学选拔的原则，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按需招生，宁

缺毋滥，确保招生质量。 

二、 招生工作组织机构 

根据校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安排，我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院研究生招

生复试和录取的相关工作，制定本院研究生复试工作具体方案，具体机构如下： 

学院招生领导小组： 

组长：张海林  成员：李勇朝、葛建华、张卫东、赵晓盈、雍晓克、李靖 

督察：王跃利、梁玮 

复试专家组：每组由各科研团队副高职称以上、不少于五位专家组成。 

    招生联系电话：029-88204753    监督举报电话：029-88202501 

三、 复试报名 

1． 复试报名条件：初试成绩满足下列条件的考生可报名参加复试。 

专业 
代码 报考学科/专业领域 总分 

分数线 
单科分数线 

政治 外语 数学 专业课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含北电院联培） 290 45 45 70 70 

082302 交通信息工程与控制 290 45 45 70 70 

110503 军事通信学 290 45 45 70 70 

110505 密码学 290 45 45 70 70 

0810J1 光通信 290 45 45 70 70 

1105J1 信息安全（含北京六所联培） 290 45 45 70 70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含昆山研究生院、北京六所联培） 290 45 45 70 70 

110505 密码学（北电院联培） 290 38 38 57 57 

优研 
计划 学术型、专业型 相应学科/专业领域国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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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培养单位名称：昆山研究生院（简称：昆山研究院）； 

华北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简称：北京六所）；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简称：北电院）。 

       * 达到国家线但未达到我院学术型复试分数线的优研计划考生录取为专业型硕士； 

达到我院学术型复试分数线的优研计划考生录取为学术型硕士。 

2． 复试报名注意事项 

1) 复试报名时必须在报名表上选定复试笔试科目类别（A 专业笔试科目一、B 专业笔

试科目二）。 

2) 原报专业学位研究生类型的考生不得向学术型硕士调剂；原报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

领域（非联合培养）的考生可申请调剂电子与通信工程（昆山研究院、北京六所联

合培养）专业领域硕士；原报电子与通信工程（昆山研究院联合培养）专业领域的

考生不得申请调剂。 

3) 原报考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的考生，可在复试前报名登记时向通信与信息系统（北

电院联合培养）、光通信、信息安全（含北京六所联合培养）、交通信息工程与控制、

密码学（含北电院联合培养）、军事通信学学科或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领域（含昆山

研究院、北京六所联合培养）调剂。 

4) 原报光通信、信息安全（含北京六所联合培养）、交通信息工程与控制、密码学（含

北电院联合培养）、军事通信学学科、电子与通信工程（昆山研究院联合培养）专业

领域的考生不得申请调剂。 

5) 考生在复试报名时须在原报考导师组或调剂导师组内选定一位导师，没有选定导师

的考生将无法参加综合面试。 

6) 相同学科/专业领域内，不同导师组之间调剂须征得原导师组和接收导师组同意，必

须由接收导师组将调剂结果上报学院，不接收考生递交的调剂表。 

7) 2014 年，我院与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继续在密码学和通信与信息系统两个学科开展联

合培养研究生，毕业学生授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凡原报通信与信息系统

学科的考生可在复试报名登记时向北电院联合培养调剂（考生在复试报名表中须勾

选），并与其他考生一起参加我院组织的复试。 

注：1、我院应届毕业生到新校区辅导员处报名。 

2、强军计划考生在复试报名时必须携带身份证（军官证）、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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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 

四、 复试办法 

1) 各专业实行差额复试，择优录取。考虑到复试中可能出现的诸多因素，复试报名分

数线的控制比例约为 130%。 

2) 复试分笔试和综合面试两部分。复试笔试满分为 300 分，具体内容见招生简章；综

合面试包括外语听力和口语水平测试、专业知识及综合素质考察等，满分为 100 分，

除北电院外，面试成绩不计入复试成绩。 

3) 北电院单独组织复试，综合面试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复试总成绩满分为 400 分。 

4) 凡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必须在复试前向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声明，须加

试两门所报考专业大学本科主干课程，否则视为复试成绩不合格。 

5) 复试报名时间 

凡符合我院复试报名资格的考生，须于 4 月 1 日~4 月 4 日（8:30~11:30、14:30~17:30）、，

在北校区主楼 I 区 269 房间（通院办公室所在地）报名登记，逾期不予受理。未按时报名者

视为自动放弃复试资格，不得参加复试。 

6) 复试时间与地点安排： 

除拟录取的推免生和“优研计划”考生外，所有达到我院复试线的考生均须参加复试。 

参加复试的考生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于 4 月 5 日下午 13:00~17:00 参加复试笔试。其

中英语笔试时间为：13:00~13:50，专业课笔试时间为 14:00~17:00。复试笔试名单及地点将

于 4 月 5 日上午 10:00 在西电北校区西大楼门前、通院院办橱窗和通信工程学院网站公布。 

综合面试时间安排在 4 月 6 日~4 月 8 日进行。综合面试分组、时间和地点请随时留意

通院院办橱窗及通信工程学院网站的通知。 

在复试全过程中，一旦发现任何弄虚作假或考试作弊等违规行为，一经核实将取消录取

资格并上报相关部门备案。 

五、 资格审查 

   复试期间将进行资格审查，考生复试时须携带以下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或军官证及复印件一份（复试笔试时交监考老师）。 

2．往届生提交最后毕业证、学位证书复印件各一份；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交学生证复印一

份（以上复试笔试时交监考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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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张一寸免冠照片（体检表用）。 

4．大学期间成绩单原件或档案中成绩单复印件（面试时交面试组）。 

高职高专学历的考生提交专科成绩单及本科 6 门或 6 门以上课程进修成绩单。 

5．同等学历考生还须提交在所报考专业领域的学术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发表的文章。 

6．未通过教育部学历验证的考生须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原件及复印件。 

7．在职考生必须提供档案所在单位同意脱产学习的证明。 

六、 调剂 

1．校外二志愿调剂： 

A. 申请校外二志愿调剂的考生必须为 985 或 211 院校应届全日制本科生，且所学专业相

对应的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 

B. 申请校外二志愿调剂的考生统考第一志愿必须为 985 或 211 院校国家重点学科，统考

科目与调剂学科统考科目相同，并达到统考第一志愿报考院校学科/专业领域复试分数线，调

剂应在相同专业学位类别中进行，不得跨门类/类别调剂。 

同时满足 A、B 条件的考生须在 4 月 1 日~4 月 4 日通过“中国研招网调剂平台”填报调

剂志愿，并到我校研究生院网站下载调剂表，将调剂表发送到 xidianyzb@gmail.com 我校研究

生院招生办公室审核，审核通过者必须参加我院组织的复试。 

2. 校内调剂校外： 

低于我院复试分数线的考生，可向校外调剂，持调剂函直接到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办理调

剂手续，地点：北校区办公楼 113 室。 

3. 学院内部调剂： 

A. 复试调剂分为复试前调剂和复试后调剂。 

B. 复试前调剂需在复试报名时确定调剂学科/专业领域及指导教师。 

C. 军事学学科（密码学、军事通信学）不得向工学学科（通信与信息系统、信息安全、

交通信息与控制、光通信）调剂。信息安全、交通信息与控制、光通信学科不得向通信与信

息系统学科调剂。 

D．复试后进入工学和军事学学科拟录取名单的考生不得向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领域调

剂。 

4.第二志愿报考北电院联合培养的考生调剂政策请咨询北电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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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录取 

1. 综合成绩计算方法： 

综合成绩=初试成绩×55%+复试成绩×45% 

其中：复试成绩=复试笔试卷面总成绩÷3；初试成绩=初试卷面总成绩÷5 

注：1）校外二志愿调剂考生的初试成绩计算方法： 

初试成绩=（初试卷面总成绩-10）÷ 5 

2）北电院复试成绩计算方法： 

复试成绩=（复试笔试成绩+面试成绩）÷ 4 

2.录取规则： 

1）复试笔试、综合面试和综合成绩均合格的考生，按照统考报名第一志愿、复试前调剂

志愿、复试后服从调剂的优先次序进行分类排名，在每一类中按照综合成绩顺次录取，根据

各专业招生指标数确定预录名单。 

2）若招生指标有剩余，成绩合格（复试笔试、综合面试和综合成绩均合格者）但未被录

取的考生按综合成绩顺次录取。若招生指标仍有剩余，经面试小组面试后评定为不及格的考

生（复试笔试和综合成绩均合格者），可提出二次面试申请，学院根据剩余指标数量，按照综

合成绩排序确定面试名单，统一组织二次差额面试，最终确定补录拟录取名单。 

八、 体检 

1．复试的所有考生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体检，不体检者视为体检不合格。  

2．优研计划的考生可以在当地三甲以上医院体检，用 EMS 将体检表寄送到： 

西安市太白南路 2 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01 信箱 通院研究生办公室收 邮编：710071 

3．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订《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教学[2003]3 号）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

和就业体检项目 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12

号）执行。 

4．时间安排：4 月 7 日~4 月 8 日，上午 8：00~12：00，空腹到北校区校医院领取体检

表进行抽血查体和常规体检，随身携带一张一寸免冠彩色照片，体检费用考生本人支付） 

体检项目与费用： 

1）一般项目                                  1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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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内、外、五官、口腔、视力、辨色力、身高、体重、血压等） 

2）心、肺透视                                8.00 元 

3）肝功能检查                               19.00 元 

合计：45.00 元 

4）体检结果由医院直接返回研究生院。 

九、 考生领取《拟录取通知书》后，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缴纳培养费，缴纳培养费的方式详

见《拟录取通知书》。 

十、 未尽事宜由通院招生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十一、 附件 

2014 年通信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 

                                               2014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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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4 年通信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表 

  
 
 

 
 
 
 
 
 
 
 
 

 

 

 

 

 

学院 代码 学科/专业领域名称 
统考 
指标 

拟录 
推免生 

拟录优
研计划 

总指标 

通信工程学院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171 114 23 308 

1105J1 信息安全 14 11 0 25 

0810J1 光通信 6 9 0 15 

082302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8 2 0 10 

110503 军事通信学 9 3 0 12 

110505 密码学 30 5 0 35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81 104 2 187 

通信工程学院 
（昆山研究院联培）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40 0 0 40 

通信工程学院 
（北电院联培） 

081001 通信与信息系统 5 0 0 5 

110505 密码学 20 0 0 20 

通信工程学院 
（北京六所联培） 

1105J1 信息安全 2 0 0 2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2 0 0 2 

通信工程学院 
强军计划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23 0 0 23 

合计 411 248 25 684 

表：2014 年通信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表 

UnR
eg

ist
er

ed



为了方便考生复试期间食宿，提供以下服务指南，请参考！ 

 

一、住宿 

西电科技宾馆       电话：029-88202716 或 029-88201638 

                   地址：西电科大家属院东南院 36 号楼东侧（西电科大幼儿园南侧） 

二月二洒店         电话：029-86622222 或 400-601-1969 

地址：光华路中段西电西南门西侧 

 

二、餐厅 

科技餐厅           电话：029-88203210 

                   地址：西电科大家属院东南院 36 号楼东侧（西电科大幼儿园南侧） 

西电科大餐厅       电话：029-88202751    

地址：西电科大东南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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